关于做好2016年“五•一”放假
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系办：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5〕18号）的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我校201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时间为：4月30日至5月6日，共7天。5月6日晚上7：30前学生回校参加认同教育主题班会。
为了做好“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期间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安全教育班会。
　　放假前，各班由班主任主持召开安全教育班会，班主任根据我科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安全教育工作的通知》（附件一）和本通知精神，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
1、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
（1）不参与黄、赌、毒、宗教迷信和非法传销等活动；
（2）对非法集会不参与、不围观、不尾随；
（3）“五•一”期间外出旅游的人较多，出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
（4）严禁参与飙车竞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尤其是提醒茂名市籍学生，对近期在茂名市区晚上发生的飙车行为不能参与和围观；若发现有亲朋戚友参与者，要教育和劝阻。
2、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注意防火、防电、防盗，放假离校时宿舍要切断电源和水源，锁好门窗，贵重物品带离宿舍； 
（2）注意防溺水，不私自到江河、水库、山塘等危险地方游泳；
（3）注意预防恶劣天气引发的各种事故，如雷电天气不在易引雷的地方避雨和打电话、长时间下雨注意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
（4）注意饮食卫生、防止食物中毒，并注意季节流行疾病的防治；
（5）注意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和财物安全，外出旅游要乘坐有营业许可证的车辆，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6）注意防骗，不轻信各种中奖信息，有事多与家长和老师联系；
（7）遇突发事件要保持冷静，首先保证人身安全，必要时拨打110报警。
3、文明上网：

注意按时作息和文明上网，不在网络上发布不利于安定团结和不实的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二、做好学生离、回校登记工作。
要求学生在五一节离校回家时要到班主任处办理离校登记手续，严禁学生擅自离校。回校当天（5月6日）晚上8点前各班要对学生返校情况进行检查，班主任填写好《XX班未回校学生情况记录表》（附件二）报系办。各系在当晚10点前，负责考勤的辅导员填写好《XX系学生回校情况统计表》（附件三）通过电子邮件报学生科。
三、召开认同教育主题班会。
各班在5月6日晚上，由班主任主持,组织召开认同教育主题班会，并拍摄班会实景照片，填写好《主题班会记录表》（附件四）于5月7日交系办。各系办于5月8日写好本系本次召开主题班会情况总结与相关照片一起打包发送到学生邮箱（xsk662@163.com）。
认同教育主题班会内容可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1、认同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执政党，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和事实都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认同学校：使学生树立自己是学校的主人，学校就是自己的家的意识。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就是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学会尊师重教（引导认同我校的优良传统、校训、校风、教风和学风），当好主人。
3、认同父母、认同师长、认同同学：使学生学会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光，学会感恩，懂得报恩。
请各系认真落实以上各项工作。 
附件一：《关于进一步做好安全教育工作的通知》
附件二：《XX班未回校学生情况记录表》
附件三：《XX系学生回校情况统计表》
附件四：《主题班会记录表》
（以上四个附件打包发送到你的邮箱或在学生科网页下载）
　　　　　　　　　             
学生科 
　　　　                                   2016年4月27日
1

